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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业将技术创新与文化创作相结合，在给我们带来新奇体验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侵权问题。本文

以爆火的“AI孙燕姿”为例，分析出这种未经歌手本人许可的声音及视频肖像替换侵犯了歌手的肖像权、

名誉权以及词曲作者的著作权，而平台也应为不合理推送和监管不力承担过错责任。为促进AI行业的有

序发展本文还提供了对法律法规改进和增设、加强用户自律和自我保护意识、明确平台注意义务和监管

义务三点可行性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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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combin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cultur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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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brings us novel experience but also produces many infringement problems. Taking the 
popular “AI Stefanie Su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voice and 
video portrait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singer violates the right of portrait and reputation of 
the singer, and the platform should also bear the fault responsibility for unreasonable push and 
ineffective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AI industr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three feasible solutions to improve and add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user 
self-discipline and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clarify the platform’s duty of care and regulato-
ry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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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前段时间在哔哩哔哩视频播放平台大火的“AI 歌手孙燕姿”可谓是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AI
歌手孙燕姿”翻唱的《发如雪》、《爱在西元前》、《半岛铁盒》等歌曲，每个视频都收获了上百万的

播放量和上万条评论。声线优美，情感充沛。有不少歌迷认为已多年未营业的偶像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让他们感到既惊讶又感动，仿佛是等到了偶像新作品的出现。但也有网友认为这并不是孙燕姿本人。而

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孙燕姿的声音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的模型，进而通过模型推理最终实现声音替换[1]。
该演唱是否应该经过孙燕姿本人的同意；这是否面临着法律问题；歌手可以被替代，那还需要歌手本人

发新歌吗？ 
这些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歌曲演唱其实隐藏着许多法律问题，涉嫌侵犯歌

手本人及音乐作品词、曲作者的多项权利。平台在收取视频创作者的推广费后积极向浏览者推送该作品

或是消极的不作为，怠于行使监管权利而让 AI 翻唱视频在人群中发酵，引起舆论的喧哗。平台是否应承

担过错导致的法律责任，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我们应如何辨认面临的法律风险？如何避免 AI 技术的滥

用，让其更好的造福于人类？ 

2. 人工智能创作的概述 

2.1. 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和纳米科学并称为 21 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之一。人工智能至今还未有统一的

定义，但是一般认为它描述了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思考、推理等)的过程[2]。
在塞尔所著的《心、脑和科学》一文中，塞尔认为，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是无法像人的大脑一样的，既

具有意向性又具有主观性，所以他认为人工智能仅仅是模仿而无法超越人类，那些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取

代人类的观点是把人的思维和智能纯形式化了，因为人心不仅仅是形式或语法的过程，它蕴含着各种复

杂且丰富的要素[3]。 

2.2. 创作技术介绍 

“AI 歌手”的音频制作离不开一个名为“So-VITS-SVC”的开源项目。So-VITS-SVC 是由 Rcell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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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VITS、Soft-VC1、Visinger2 等一系列项目开发的一款语音数据生成式 AI 程序。这是一个采用音色转

换算法的开源项目，通过使用数段音频训练出一个具备目标音色的声学模型，并深度学习加推理从而模

拟人声发音及歌手表演风格。具体做法就是首先要对原始声音数据进行预处理，声音的来源可以是对歌

曲演唱进行伴奏消音处理或者是对通话或录音进行语言片段提取，语言越清晰，素材越丰富。对原始声

音的预处理就越高效越有利于接下来的步骤。得到音频数据集合后，为了提高声音的真实度与精准度，

需要借助其他大数据学习和模型驱动工具对目标声音的各项特性进行校对。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善

的目标声音模型。建立了该模型后，提供一个输入源歌声，使用该模型进行替换，后期人工介入进行一

些处理和校对。这样就得到了连歌手本人都真假难辨的“新歌”演唱。像孙燕姿、周杰伦这些名气大的

歌手，代表作品丰富，素材多且声音具有明显的特点，这类歌手就容易成为被 AI 学习的对象。 
其实除了 AI 换声以外，我们最为熟悉的是 AI 换脸。相比于 AI 换声的精细处理，AI 换脸的技术难

度就小得多。如 Deepfake 软件或 ZAO 软件等，用户只需简单下载一款软件。将想要更换的脸的照片导

入，对该照片进行分析与处理，通过利用深度图像生成模型，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即可完成视频

面部的转换。再通过后期人工矫正，人物的表情、眼神栩栩如生。很难想象这堪比完美的移花接木之术，

竟只用了简简单单的一张照片。 

3. 人工智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3.1. 肖像权和名誉权的侵犯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作品范围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美术作品、电影、工程设计、

游戏软件、以及其它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作品等，而声音并不在前述的保护范围中，音色本身不构成作品，

不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声音和肖像一样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人身属性，我国《民法典》中

要求对声音的保护应当参照肖像权保护进行，而对肖像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条

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仿冒他人的声音，在

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作品生成，可能会给声音主体造成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损失。就拿 AI 歌手

孙燕姿来说，大数据通过精准训练和深度学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AI 歌手音乐资源库，除了生成音

乐外还可以用于其他方面。这就可能会造成故意误导、混淆或者是形成假冒他人名义等行为，这些都可

能会涉嫌不正当竞争或是其他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明星的商业信誉受损进而损害明星的人身财产权。不

仅如此，其“翻唱”的音乐中还配有 MV，为了增强网友的体验感，甚至通过 AI 换脸技术将原 MV 主角

的脸换成了孙燕姿。这严重侵犯了孙燕姿本人的肖像权。例如 ZAO 等换脸软件有一个“主导条款”规定，

如果达成共识，用户可以将自己的肖像权交付给 ZAO，并且照片不可撤销上传，默认授权 ZAO 永久的

可转授权和再许可权[4]。ZAO 不合理的扩大了自己的权利，自主以任意形式编辑和修改用户肖像。伴随

着权利许可的膨胀，这些软件将用户肖像运用于色情产业，用以满足浏览黄色网站用户的猎奇心理，从

中获取巨大利益。不少国内外女明星都深受这项产业荼毒，名誉权大大受损。 

3.2. 著作权报酬分配和版权侵犯 

《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

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AI 孙燕姿”翻唱周

杰伦的作品在 b 站播放为公益表演翻唱，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这是不侵犯著作

权的。但是视频音频制作者在个人资料主页编辑了“商务合作请联系 xxx”，深挖背后的商业逻辑不难

看出，这些给公众公益观看的作品实际上是作为广告存在的，制作者的视频火后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商业

邀请，制作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于 AI 歌手私人订制或有偿音色运用。正如 b 站网友的评论“只要花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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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打开音乐软件第一步选择歌手，第二步选择演唱的曲目”，满足你一切在音乐上的偏好，实现你在喜

爱声音与喜爱歌曲之间的梦幻联动。这就成为了变相的付费演出，既然是商业用途是不是应该取得被翻

唱作品人的许可，并且支付报酬？但是在实践中，这些 AI 歌手的翻唱并未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未向

其分配报酬。 
国家广电总局曾于 2018 年 3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它明确指出：

将大力禁止非法抓取和剪拼改编视听节目行为，以及禁止使用可能涉及版权问题或内容的拼剪改编视听

节目[4]。AI 歌手孙燕姿的 MV 中就出现了一些剪拼改编视频，即混剪视频，混剪视频将其他作品的音频

和视频素材复制、剪辑之后，通过再组合的方式来完成新的视频[5]。在我国著作法中规定了十二种版权

合理使用是无需版权人同意且无需支付费用的，该立法目的是避免对版权独占性的过分保护而损害了他

人学习、欣赏、创作的积极性。合理使用 实际上是为了缩小使用范围，但是私人使用在互联网领域会扩

大，许多“再创作”视听作品，由于互联网内容的“视听化转向”带来的需求量的激增。合理使用的判

断标准一直是界定模糊的。在美国和欧盟的规定中，素材的“比例”和“数量”都作为对合理使用进行

排除的判断因素。目前我国就素材版权侵犯诉讼的司法实践也将该判断方式作为参照标准。AI 歌手孙燕

姿的 MV 中对混剪素材的大量使用，虽然是公益播放，但是视频创作者借助传播经改动的视频来吸引商

务合作，拓展商业模式，而大多数时候这些经改动的视频素材都是未获得授权的，这就不符合版权使用

的合理范围。 

3.3. 平台监管法律责任 

视频发布平台作为连接权利人、上传者和用户的桥梁，在促进版权保护、净化网络传播环境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6]。平台内容主要由用户上传，视频发布平台并非平台内容的实际发布者，也就是这些网络

平台只是作为信息存储者的角色存在的。他们并不具备替真正作者发布与复制的权利，网络上的内容众

多，如果让网络视频发布平台都一一审查，这样会延长作品发布的时间，降低了网络利用效率。而且每

天都有浩如烟海的视频等待上传，网络平台工作人员都查看是不现实的。网络平台不具有事先审查义务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司法的认可[7]。“AI 孙燕姿”演唱视频平台是不会禁止其发布的，而且平台也没有禁

止其发布的义务。那既然这样就无法认定他们的责任是从源头上扼制违反法律法规的侵权视频发出。那

这些视频展示平台就没有责任了吗？前段时间某视频平台更新规范——在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

发布者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同时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创作、发布侵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知识产权等。一经发现，平台将严格处罚[1]。在

视频介绍页添加“此内容由 AI 生成”的标签，这样的行为并非当然免责。像“AI 孙燕姿”这类的翻唱

视频，只有经过著作权人许可才不构成侵权，如果著作权人未许可，AI 生成内容就是侵权作品，侵权视

频是不得进行推送的，如果平台由于疏忽通过大数据进行推送，网络的影响力就是让消息迅速传播，涉

及范围扩大，被侵权人的损失也以铺天盖地之势蔓延开来。这样来说平台就是存在过错的，或按照共同

侵犯肖像权或名誉权来认定，按责任的大小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4. 规范措施与解决路径 

4.1. 对法律法规改进和增设 

在 AI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法律法规起安全阀的作用。我国乃至整个社会如果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向

着遵循人类价值共识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将法律法规视为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全局的风险把控者，法律

的强制性保障了科技不偏离轨道。我国可组织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法学家参加的专家小组，编写

人工智能研究伦理规范，其要义包括：设计伦理框架，设定基本原则，强化科技专家的社会责任，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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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研发、应用提供道德指引[8]。而这其中不仅是立法上的设计，政府也应积极落实，制定为了更好

推动法律适用的法规。 

4.2. 用户自律与自我保护意识 

用户自律一方面是指要求视频上传者本人杜绝一切侵权行为，保证视频的合法性与原创性；另一方

面是指观看视频的用户，应当从网络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并以审慎、理性的态度加以评判，而不是

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陷入某些媒介营造的“虚幻真相”之中[9]。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指用户作为权利人

识别出他人侵权，收集有力证据，最后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为了增强用户的自我保护

意识，平台可以适时地向用户普及一些法律知识。 

4.3. 明确平台注意义务和监管职责 

b 站、抖音、快手都是被公众熟知的短视频展示平台。这些平台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首先，短视

频平台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协议中，要明示版权保护规范，并告知版权侵权的法律责任，这是对视频制作

者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然后在现有的技术下，通过一定的过滤机制和内容识别功能，对上传视频进行

一定的初审，这种利用科技的审核能极大的减低人力消耗，又能过滤出一部分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视频。

最后做好视频发布后的监管职责：平台收到权利人的版权侵权通知后，及时通知上传者，如果上传者拿

不出证据证明其未侵犯合法权利，就及时下架视频或者是隐藏视频，防止权利人的损害的扩大。 

5. 结语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高效、便捷的时代。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侵权、犯罪等隐患，

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否已被替代，“AI 孙燕姿”爆火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声音和肖像都是具有

非常强烈的个人属性特征，特别是对于家喻户晓的明星而言。声音和肖像都具有商业价值。这种未经歌

手本人许可的 AI 作品创作不仅侵犯了歌手的人格权利(如肖像权、名誉权)，还侵犯歌手的财产权利。这

些都需要在法律上有所规制，侵权人忌惮法律会相应对自我行为做出约束。并且明确平台监管责任，平

台有义务阻止侵权作品的传播，若防治不力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

媒体。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AI 侵权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处理好 AI 侵权问题是促进 AI 规范

有序发展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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